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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本校學則第六十一條訂定之。 
第二條  選課作業依本校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各學（暑）期選

課時程表規定之日期辦理，包括「初選」與「加退選」。每學（暑）期加退選

截止後，學生應確實核對本中心印製之選課清單並簽名繳回至本中心核備，如

選課有疑問且未於規定時間內提出修正者；或是選課清單逾期未繳回，由本中

心通知系（所、學位學程）催繳，經催繳仍未繳交者，以選課系統之電腦紀錄

為其選課結果。 
第三條  系（所、學位學程）每學期應依校訂之課程計畫表開課。 

學生選課須依各系（所、學位學程）訂定畢業資格之應修習科目及學分表規定

修習，違反前述規定者，其所修習學分不列入畢業最低學分數。 
學生應依照個人入學學年度之系（所、學位學程）訂必修科目及應修學分標準

修習課程。但若遇第十二條情況者，得依第十二條規定辦理。 
第四條  學生每學（暑）期修習限制： 

一、修課期限： 
    （1）夜間暨週末假日班：至少一學年或二學期。 
    （2）暑期班：至少四個暑期。 

二、學生每學（暑）期修習學分數限制：修課期限內，每學（暑）期最少一門

課。 
前述最低修課期限及每學（暑）期修習學分數之限制，若系（所、學位學程）

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系（所、學位學程）規定辦理。 
第五條  各課程開課人數之上下限、加退選手續： 

一、選課人數之上下限： 
（1）碩士在職專班以六人為下限，三十五人為上限。  
（2）EMBA班、博物館管理與科技應用碩士在職專班、離島碩士在職專

班及學位學程，選課人數以七人為下限，三十五人為上限。 
二、加選：未達開課人數下限而停開之課程，或選課人數達開課人數上限之課



程，不再受理加選。 
因特殊原因需加選選課人數已達開課人數上限之課程者，由學生提

出加選申請表，經本中心收件後送各開課單位，並由開課單位依每

學期本中心公告之特殊情形人工加簽規定審查後辦理加選課程。 
三、退選：本班之必修科目，除特殊原因（如學分抵免）外，不可退選。 

開學後選課人數恰達或低於開課人數下限之課程，不再受理退選。

但經授課教師及全體修課同學同意並理解該課程將因此停開者不

在此限。 
前述加退選之作業時程均以本中心所公布之網路選課時程表為準，逾期不再受

理。 
第六條  學生選課以在隸屬班級修習為原則，且以隸屬班級之必修科目為優先。修習之

課程不應衝堂。衝堂之每一課程其學期總成績均不予登錄。重補修之科目應優

先修習。修習課程若與重補修課程衝堂者，經隸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核

准後，始得辦理緩修或修習他系（所、學位學程）班組之學分、名稱相同的科

目。 
第七條  重補修之專門必修科目，應在隸屬系（所、學位學程）修習。若該科目學分數

變更或與隸屬班級之必修科目衝堂，經隸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後，

得不在此限。 
第八條  入學新生課程科目須辦理抵免修習學分者，應於入學後第一學期選課期間內完

成申辦，相關申辦方式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辦理。 
第九條  低年級學生上修必修課程，須經隸屬系（所、學位學程）及開課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核准後，始得修習。 
第十條  已修習及格或核准抵免之科目，不可重複修習；違反者第二次修習之科目其學

分及成績均不予列計。 
第十一條 學生修習全學年（上下學期）、連續性或須先後修習之科目，上學期或先修

習科目之成績不及格者，除經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外，不得修

習下學期或後修之科目。屬全學年（上下學期）之科目，若僅有一學期成績

及格，該科之學分與成績不予列計。  
第十二條 學生遇新舊課程交替，而有涉及原修習課程之必修科目及學分數需互為採計

時，由開課單位表列異動科目清冊，簽核後送本中心核備後辦理。 

第十三條 修讀雙主修、學分學程、微型學分學程或跨域專長模組者，應依本校及各學

系(所、學位學程)相關規定修習，且以隨班修習為原則。 
第十四條 學生選課優先順序： 

一、因教室設備之限制，學生選課之優先順序依序為本班生、本系生、雙主

修學生、輔系生、外系生、外校生、其他。 
二、前項所列本系生之優先順序依序為畢業班重補修生、重補修生、上修生。 

第十五條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至大學部修習之課程，不列計研究所（學位學程）課程畢

業學分，也不列計研究所（學位學程）課程學期平均分數。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經隸屬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得於在校期間跨校系班組

選課，其跨選學分數累計最多以九學分為上限，如各系（所、學位學程）有

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辦理。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跨選應於加退選期間內完成，跨選學分累計不得超過各系



（所、學位學程）規定之跨選上限。 
日間部學生欲跨選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者應依日間部選課辦法規定辦理。 

第十六條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須經隸屬系（所、學位學程）、開課單位與授課教師同意

後始得上修博士班課程，未經同意即上修課程者，應主動退選課程，經輔導

仍未退選者依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辦理。 
經同意上修博士班之課程若列計為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分，應列計為彈性學

分。 
第一項之博士班課程不包含「碩博合開課程」。 

第十七條 本中心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於加退選選課確定後，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課程，依

本校學生申請停修課程相關規定辦理之。 
第十八條 學生校際選課依本校校際選課相關規定及辦法辦理之。 
第十九條 學生選課未能符合本辦法之規定，且經輔導仍不遵守者，視同該學期未完成

註冊手續，並依本校學則及獎懲辦法規定辦理。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進修事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